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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阜 宁 县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苏 0923 破 12 号

申请人：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表人：李晓鸣，该管理人负责人。

2024 年 9 月 23 日，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依法对《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

行分组表决，各表决组的债权人均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并且所代表的债权额均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请

求本院批准重整计划（附后）。

本院查明：2024 年 9 月 20 日，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依法对

《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

表决，其中：出资人组出资人 3 人，表决通过破产重整计划

草案的出资人占参会人数的 100%，所代表的出资额占该组

出资总额的 76%；抵押优先权组债权人 1 人，表决通过破产

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会人数的 100%，所代表的债权

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职工债权组债权人 1 人，表决

通过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会人数的 100%，所代

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税款债权组债权人 1
人，表决通过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会人数的

100%，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普通债权

组债权人 11 人，表决通过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



            

2

会人数的 100%，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

上述参会的同一表决组的出资人或债权人均过半数同意重

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出资额或债权额均占该组出资

总额或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了重

整计划草案。

本院认为，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各表决组出席会议的表决权人均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并且所代表的出资额或债权额均占该组出资总额或债权总

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则该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各表决组通过，

故管理人申请本院批准该重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裁定

如下：

一、批准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韩春艳

审  判  员  陈  勇

审  判  员  顾海洋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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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特别说明]

1、本重整计划（草案）载明的清偿比例等数据仅为管理人依据

设定情况测算得出，因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确认诉讼等可能发生的

原因，清偿情况有可能发生变化，此类变化不属于重整计划（草案）

的变更。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之规

定，本重整计划（草案）由各类别债权人分组表决。经出席债权人会

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

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各表

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计划（草案）即为通过。

3、本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法院依法裁

定批准，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具有约束力。

4、本重整计划（草案）如未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且未获得

法院依法裁定批准，或者已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法院

依法裁定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将

依法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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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根据债权申报审核情况及对债务人资产的核实、测算：

清算条件下：如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 拍卖变现债务人现有

资产，极可能出现多次流拍，即便有人出价，申安公司的房产、

土地在快速处置时也将大幅贬值，而且需要缴纳相关资产处置交易

税费，预测清算条件下职工债权无法足额清偿，税款债权、普通债

权零清偿。

重整条件下：在重整条件下，预计将实现以下清偿效果：

1、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清偿方案

100%清偿。

2、抵押优先债权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清偿方案 100%清

偿。

3、职工债权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清偿方案 100%清偿。

4、税款债权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清偿方案 100%清偿。

5、在清偿完上述债权后，剩余款项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

的方案清偿普通债权。

6、普通债权全额清偿后如有剩余款项，再清偿劣后债权。

7、由于申安公司资不抵债，股权价值为零，故本重整计划（草

案）拟将申安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投资人出资后，将获得申安

公司全部的股权。

8、重整计划（草案）执行完毕之后，申安公司法人主体资格继

续存续。 

9、本重整计划（草案）经全体债权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表决，并经法院依法裁定批准后执行，

在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监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草

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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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申安公司基本情况

（一）工商登记情况

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安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5 月 18 日，登记机关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住所地阜宁生态化工园纬一路 7 号，法定代表人为刘舜，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限异氰尿酸、二氯异氰尿酸纳、三氯异氰尿酸）制造、

销售，危险化学品（限氨、二氯异氰尿酸、硫酸铵）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东出资情况

盐城中博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盐中博华验【2006】257 号

验资报告中载明，截至 2006 年 5 月 17 日，收到全部股东缴纳的注册

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0 万元。

（三）公司经营情况

申安公司自成立后进行异氰尿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未取得环评

手续于 2010 年 5 月停产。2014 年开展自救，在厂区内建设塔楼转生

产复合肥。因所在园区政策调整取消化工定位、资金断链等原因被多

家债权人起诉并被申请强制执行，未能清偿全部债务。

（四）破产重整受理情况

申安公司经强制执行仍未能清偿全部债务，在执行过程中向阜宁

法院申请重整，并于 2024年 6月 17日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

二、申安公司资产情况

申安公司的主要资产由土地、房地产、附属设施等构成。具体详

见如下表格（来源于江苏东诚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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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动产

1、国有土地使用权

序号 证书编号 坐落 用途 面积（㎡） 权利性质 使用权期限

（年）

登记日期

1
阜国用

（2006）
第 2308 号

郭墅镇马

河村六组

工业用地 32002.0 出让 32.92 2006

2、房地产

序

号

房屋所有权人/
土地使用权人

坐落
房屋所有权

证号

已 登 记 建

筑面积（m2）

未登记建筑面

积（m2）
所在层数/总层数

1 60.47 —— 1/1

2 822.98 —— 1-3/3

3 620.36 —— 1-2/2

4 830.65 —— 1/1

5

阜房权证郭

墅字第

00019112
号

502.33 —— 1/1

6 625.45 —— 1/1

7

阜房权证郭

墅字第

00019113
号

3498.25 —— 1/1

8 502.33 —— 1/1

9 502.33 —— 1/1

10 502.33 —— 1/1

11

阜房权证郭

墅字第

00019114
号

168.51 —— 1/1

12 830.65 —— 1/1

13 830.65 —— 1/1

14

江苏申安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盐城市

阜宁县

郭墅镇

马河村

六组

阜房权证郭

墅字第

00019115
号

29.30 —— 1/1

15 14#西侧 —— 22.68 1/1

16 11#南侧 —— 128.05 1/1

17 11#西侧、北侧 —— 1135.56 1/1

18

未登记

13#北侧 —— 9.14 1/1

合

计
—— —— 10326.59 1295.43 ——

3、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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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水泥桥 座 1.00 

2 水泥地坪 平方米 5518.48 

3 伸缩门 项 1.00 

4 厂牌 立方米 59.36 

5 假山 座 1.00 

6 污水池 平方米 275.63 

7 花池 米 132.78

8 路灯 座 6.00 

9 砖围墙 米 549.96 

10 7#南砖围墙 米 45.07 

11 伸缩门 项 1.00 

12 厂牌 立方米 21.22 

13 铸铁围墙 米 147.96 

14 彩钢棚 平方米 101.75 

15 水池 平方米 219.93 

16 7#西侧构筑物 平方米 10.02 

17 污水池 平方米 24.66 

18 7#西侧彩钢棚 平方米 34.59 

19 绿化工程 项 1.00 

20 配电工程 项 1.00 

21 16#东侧构筑物 平方米 3.87 

22 8#9#之间石棉棚 平方米 482.28 

23 9#10#之间石棉棚 平方米 563.62 

24 生产塔楼 项 1.00 

说明：

（1）在执行阶段，阜宁法院委托江苏东诚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简称评估公司）对资产开展评估，评估公司出具的

报告价值时点为 2024 年 1 月 4 日，1 年内有效。根据评估报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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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价值类型与假设限制条件下，如设定未登记建筑在不属于违法

违章建筑情形下等，申安公司上述资产评估总价 2228.9 万元，具体

为：土地使用权评估值 832.1 万元，建筑物评估值 905.3 万元，附属

设施 491.5 万元。管理人摘录估价结果汇总表 1 如下。

表 1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及估价结果汇总表

权利人 土地坐落 项目名称 评估价值（万元）

建筑物 905.3

土地使用权 832.1
江苏申安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盐城市阜宁县郭墅镇马河村六

组

附属设施 491.5

合计 —— —— 2228.9

（2）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有证房产已抵押登记给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阜宁支行，抵押类型为最高额抵押，抵押金额 750 万元。

经多次债权转让后，现抵押债权人为宁波庆泰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阜宁法院曾对申安公司名下上述工业用地、房地产及附属

设施于 2024 年 4 月 2 日以 1560.23 万元的价格第一次挂拍，流拍后

又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第二次挂拍，再次流拍，流拍价为 1248.1840

万元。

（二）货币资金

根据管理人调取的银行材料显示账户余额 320.63 元（以实际划

转金额为准）。

（三）应收账款

审计机构反馈应收账款涉及金额 500 万余元，账龄在 10 年以上。

三、申安公司负债情况

    1、抵押优先债权 7,500,000 元；

2、职工债权 170,373.52 元（含欠付社保费用 37,690.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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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款债权 46,709.45 元；

4、普通债权 14,242,031.12 元；

5、劣后债权 4,025,196.37 元。

同时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未按照法律规定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

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为增强本案重整投资人的投资意愿，

提振其投资信心，避免未申报债权给重整完成后的债务人带来不利影

响，管理人结合财务审计反馈的账面数据，以及不确认债权可能提起

异议诉讼等情形，普通债权（含预留）合计 3137 万元。

最终债权以法院确认的无异议债权金额为准。

四、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1、破产案件受理费；

2、管理人报酬（按照《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

的规定》的标准收取，并接受法院调整）；

3、评估费、财务审计费；

4、债权人会议及快递费用；

5、破产案件衍生诉讼预留诉讼费；

6、其他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列入的费用。

上述费用可能会随着最终的重整价格变化而变化，最终以实际发

生的为准。

五、偿债能力分析

（一）清算状态下偿债能力分析

清算状态下资产快速变现，资产价值大幅贬值，考虑现行房地产

整体疲软的态势，极可能出现多次流拍，以更低价格成交的可能性，

即便资产可变现金额为 1000万元时，经测算职工债权无法足额清偿，

税款债权、普通债权零清偿，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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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1 预计可回收资产额 1000

  2 减：预提税费 15% 150

3 减：有财产担保债权 750

4 减：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90

5 减：职工债权 17.04

6 剩余可偿债资金 -7.04

7 税款债权 0

8 普通债权 0

（二）重整状态下偿债能力分析

在重整情形下，充分发挥申安公司现有厂房，特别是塔楼的生产

资源优势，对申安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及附属设施进行重整，

招募投资人，引导有化肥行业相关备用证的企业参与重整，实现资产

价值最大化，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按此方法处置，债权人的清偿比例

远高于清算状态，根据假设折价比例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按 1316 万元（评估值 6 折）测算

1 预计可回收资产额 1316

2 减：预提税费 10% 131.6

3 减：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150

4 减：有财产担保债权 750

5 减：职工债权 17.04

6 减：税款债权 4.67

7 剩余可偿债资金 262.7

8 普通债权金额（含预留） 3137

9 普通债权清偿率约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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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上表预计可回收资产额以实际拍卖的成交价为准。

2、可能有市场流动性风险，存在不能按预测金额变现的可能，

债权金额也会随着案件的推进发生变化，存在补充申报或债权异议等

情形，上述数据会随着资产负债数据变化相应调整。

3、表格测算的预提税费比例为预估，最终以实征金额为准。

4、破产费用中包含预留破产费用，主要是异议债权诉讼费，最

终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5、普通债权金额（含预留）是因为管理人接管到的申安公司记

账凭证并不完整，包括或有担保债权的情形，可能会有新确认债权发

生或者不确认债权提起异议诉讼等，测算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存在不

确定性，最终清偿比例可能低于测算值。

六、重整的意义

申安公司在清算状态下不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考虑到公司

现有厂房，特别是塔楼的生产资源优势，管理人对公司名下土地使用

权、房地产及附属设施进行重整，依托网络平台等渠道招募投资人，

以实现最大程度维护债权人利益的目标。

七、重整经营方案

为了实现申安公司资产价值最大化，提高债权人清偿比率，管理

人已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平台两次发布招募投资人公告，

还将多平台拓展招募投资人渠道，目前管理人已接待意向投资人前来

洽谈投资合作，待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法院裁定认可后，按照重

整计划（草案）招募并确定投资人。

本重整计划（草案）获债权人会议表决并经法院依法裁定后，为

使申安公司资产得到充分利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管理人将以申安

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附属设施，以 2228.9 万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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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招募投资人起拍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

络司法变卖衔接工作的通知》等规定，通过阿里拍卖破产强清资产处

置平台和京东资产交易平台对本案重整投资人资格进行公开竞价拍

卖，各意向投资人需通过拍卖程序取得重整投资人资格，价高者得。

若第一次拍卖流拍，将进行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卖以第一次拍

卖价 9 折作为起拍价，依此类推。在挂拍至第七次时挂拍价 1184.52

万元，如仍未能成交则暂停拍卖，由管理人按该金额为底价进行变卖。

如变卖不成，因继续拍卖价不足评估价的 50%，管理人将征求全体债

权人意见，经表决，债权人会议通过同意继续拍卖决议的，则按会议

决议继续挂拍。如不同意，则由管理人向法院申请启动重整转清算程

序。

八、重整资金来源

（一）货币资金

截止目前银行账户余额 320.63 元，以划转到管理人账户金额为

准。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附属设施

重整投资方支付的投资对价，以实际成交金额为准。

（三）应收账款

鉴于申安公司账册不全，就申安公司应收账款的准确性无法核实，

且均已过诉讼时效，作为自然债务，管理人仍将追讨，分两种类型追

收：（1）对取得联系地址的发函追收，已发函 11 家，其中 4 家电话

回复不欠款，另 7 家未有回函；（2）对无地址无联系方式和余额小

于 10 万元的，已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告的方式进行追

收。另外，对客户名称不全无法核查的及无法追收的应收款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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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拟不再追收。考虑应收款项的可追偿性及成本效益原则，管理人在

实施发函、公告催收后，将不再采取其他追收方式进行追收。

九、债权调整及清偿方案

重整资金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按以下顺序清偿：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共有债权人 1 家，金额为 7,500,000.00 元，全

额清偿，不做调整。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申安公司全部股权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二个月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清偿完毕。

（二）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组总额为 170,373.52 元（含欠付社保费用 37,690.06

元），全额清偿，不做调整。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申安公司全

部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二个月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清偿完毕。

（三）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组共有债权人 1 家，金额为 46,709.45元，全额清偿，

不做调整。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申安公司全部股权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后二个月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清偿完毕。

（四）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组共有债权人 11 家，普通债权 14,242,031.12 元。参与

清偿的普通债权金额（含预留）约 3137 万元，测算的清偿比例详见

测算表，根据拍卖成交的实际金额按比例受偿。

在本次重整中未获清偿的债权将不再清偿。对于未申报债权待补

充申报并经司法文书确认后按照同类债权清偿比例由预留清偿资金

进行清偿，如未申报债权自破产受理之日起二年内（2024 年 6 月 17

日至 2026 年 6 月 16 日止）仍未申报，预留清偿资金补充清偿普通债

权。未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但仍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在重整计划

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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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1、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申安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已陷入困境, 

现有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已无剩余财产向出资人分配，故出资人权  

益应当为零。为争取申安公司重整成功，本着公平调整各方权益的原  

则，将申安公司股东刘舜、张鹤花、张文秀、陈德亮、王杨友、周松

伟、凌国晟、王兆华、杨瑜对申安公司全部股权权益调减为零。

2、出资人权益调整后的股权结构

重整计划（草案）被法院裁定批准后，申安公司原九名股东不再

对申安公司享有任何权益，投资人持有申安公司 100%股权。

3、申安公司工商变更登记

涉及申安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及股东的变更登记，管理人和申安 

公司有权申请相关工商行政部门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原出资人等 

应给予配合。若工商行政部门在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时，需要法院

出具法律文书的，则管理人或申安公司应提请法院根据重整计划（草

案）出具法律文书，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办理变更申安公司的

股东、持股比例及相关注册登记信息。

十、重整计划的表决和批准

（一）表决的规则

本次会议采取分组表决的规则，即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

将债权人依据债权性质分为不同的表决组。本次会议分五个表决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和出资人

组。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本次债权人会议，部分表决组未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与未通过重整计划

（草案）的表决组协商再次表决。若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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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实现重整目的，保护多数债权人共同利益，管理人依法有权向

法院申请裁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二）批准的效力

本重整计划（草案）自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生效。经法院批准后

的重整计划对申安公司及其全部债权人、出资方、重整方等相关主体

均具有约束力。重整计划的效力及于相关主体权利、义务的继承或受

让方。

（三）未获批准的后果

如本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且依照企业

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未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者本重整计划已获

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但未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法院将依法裁定

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申安公司破产。

十一、重整计划的执行

（一）执行主体

本重整计划由重整方及申安公司负责执行。

（二）执行措施

自拍卖结束后 20日内，重整方应当支付相应对价至管理人账户，

由管理人依照本计划进行分配。债权人应当自裁定批准之日起 15 日

内提供领受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未提交银行账户信息或因其他

原因导致未能按期受领偿债资金的，管理人将按本重整计划（草案）

的规定办理提存，如因此产生了额外费用将由该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未按照本重整计划（草案）的规定领受偿债资金的，参照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内偿债

资金将提存至管理人的银行账户，监督期结束后，偿债资金提存至指

定的银行账户，自重整计划（草案）被裁定批准之日起满二年仍不受

领的，视为债权人放弃受领清偿资金的权利，相关资金在扣除必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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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将重新分配给全体债权人。

特别提醒：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

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尚未解除对申安

公司财产保全措施的债权人，应当在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后协助办

理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续，债权人怠于履行上述义务的，管理人将

向法院申请裁定依法解除。

（三）执行期限

本重整计划（草案）的执行期限为 24 个月，自重整计划（草案）

获得阜宁法院批准之日起计算，至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执行完毕

标准成就之日止。实际期限以申安公司债权本息按本计划清偿为准，

因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而未受领的款项，由管理人提存，不影响本重

整案件的终结。

（四）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重整计划规定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除需进行预留

的债权以外的其他债权全部清偿完毕，且申安公司股权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的，视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五）执行完毕的效力

按照重整计划豁免或视为放弃受偿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之日起，申安公司不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 

十二、重整计划的监督期限

本重整计划（草案）执行的监督期限与执行期限一致。监督期限

内，申安公司将接受管理人的监督，及时向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

情况。

如根据重整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需要延长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

执行的期限,则由管理人向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的申

请，并根据法院批准的期限继续履行监督职责。监督期届满时，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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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向法院提交监督报告，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

责终止。

十三、其他事宜

1、自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 15日内，有抵押

担保权的债权人应及时配合管理人办理对申安公司财产抵押解除的

手续；已经设定质押的申安公司股权，质押权人应当配合办理解除

（注销）股权质押手续。

相关债权人未能及时办理有关解除（注销）手续的，暂不向其支

付偿债资金，不视为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草案）的行为。如

因债权人原因导致未能及时解除（注销）申安公司有关资产抵押或保 

全措施，或因债权人原因导致未能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以至 

影响重整计划（草案）执行的，申安公司有权向相关债权人主张赔偿

责任。

相关债权人如不配合办理有关解除（注销）手续的，管理人有权

提请法院向相关部门出具解除（注销）抵押、质押的协助履行裁定，

以及解除查封等保全措施的裁定。原出资人拒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

续的，法院可以依据管理人的申请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2、如未来有证据表明债权人对申安公司的债权已通过其他方式

部 分或全部获得清偿，如未来因异议诉讼导致担保债权优先受偿数

额降低的，管理人有权在后续清偿时扣减对应的金额，并有权追回多

支付的金额。

3、重整计划（草案）经法院裁定批准后，各债权人应当配合申

安公司向人民银行及相关行政部门申请修复各种不良信用记录。

4、本重整计划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在执行过程

中，如果出现本方案未能涵盖的新情况、新问题，管理人将在报法院

后依法处理。申安公司管理人享有对重整计划草案内容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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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重整有利于债权人权益的最大化实现，申安公司是否重整成功，

关系到每一家债权人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管理人真诚希望各位

债权人和出资人鼎力支持申安公司的重整，深思熟虑行使表决权，共

同促使本重整计划草案顺利通过。

谢谢大家。

江苏申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